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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良 局 羅 傑 承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 
 

「獨木舟旅程」報名表  

 

 

地     點  ：  西 貢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   

對     象  ：  已 訂 營 人 士  

旅 程 收 費  ：  每 位 $60（ 三 小 時 獨 木 舟 旅 程 ）  

營 費 /膳 費  ：  另 計  (請 參 考 營 地 簡 介 資 料 ) 

旅 程 路 線  ： 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 > 斬 竹 灣  > 黃 麖 地  > 營 地  

日 期 /時 間  ：  可 自 由 選 擇  

人     數  ：  6 人 起  

（ 參 加 資 格 ： 14 歲 或 以 上 及 能 不 需 任 何 輔 助 器 材 游 畢 50 米 全 程 ）

報 名 方 法  ：  營 期 14 天 前 將 填 妥 之 報 名 表 傳 真 到 營 地，營 地 會 在 7 天 內 以 電 話 與

申 請 人 確 實 活 動 日 期 、 時 間 及 收 費  

查 詢 /傳 真  ：  2792 4302 / 2792 0917（ 活 動 組 何 先 生 /郭 小 姐 ）  

參 考 網 頁  ：  www.poleungkuk.org.hk  
(選 擇 「 保 良 局 康 樂 服 務 部 」 之 「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」 )  

備     註  ：  1. 完 成 旅 程 可 獲 發 證 書 乙 張  
2. 每 艇 兩 人 ， 須 自 備 白 布 鞋 及 後 備 衣 物 。  

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團 體 名 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            (辨事處)              (手機)

已 訂 營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類 別   日  /  下 午  /  黃 昏  /  宿 營  （ 請 註 明 ）  
申 請 活 動 日 期             活 動 時 間            參 加 者 年 齡 由    至     參加人數         

聲 明：   本 人                  及 本 團 體 承 諾 營 期 內 定 必 遵 守 營 地 守 則 ， 如 有 違 反 ，

概 由 本 人 等 負 責 。 本 人 亦 明 白 報 名 一 經 接 納 ， 本 人 必 須 繳 付 有 關 活 動 費 用 。  
本 人 亦 明 白 獨 木 舟 旅 程 會 有 一 定 之 風 險 並 已 知 會 參 加 者 小 心 進 行 活 動 及 聽 從 導 師

指 示 以 免 發 生 意 外 。  

負責人簽署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旅程費用          團體蓋印 (如適用)                
（備註：營費及膳費需於入營前繳付，旅程費用則可於入營日以現金於營地辦事處繳交，收據將於現金收訖後即日發出。）

收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活動日期                 時間              

職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
收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  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辦事處專用 

保 良 局 羅 傑 承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 「獨木舟旅程」-  報 名 表

* 參 加 者 必 須 簽 署 確 認 附 上 之『 參 加 者 確 認 聲 明 書 』並 須 於 入 營 時 或 以 前 交 回 營 地

辦 事 處 。 未 滿 18 歲 之 參 加 者 必 須 由 家 長 簽 名 確 認 聲 明 。  

http://www.poleungkuk.org.hk/


        
 

 

 

 

 

參 加 團 體 名 稱   舉 辦 日 期   參 加 人 數  

聯 絡 人 姓 名   聯 絡 電 話     

 

* 參加者簽名確認下列聲明  
參加者姓名 年齡 

聯絡電話 
（或家長聯絡電話）

（未滿 18 歲之參加者必須由家

長簽名確認下列聲明）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11   

12   

13   

14   

15   

16     

「獨木舟旅程」參加者確認聲明書  

保 良 局 羅 傑 承 北 潭 涌 渡 假 營  

         
 

聲 明 ： （ 未 滿 18 歲 之 參 加 者 必 須 由 家 長 簽 名 確 認 聲 明 ）  
本 人 聲 明 本 人 或 上 列 本 人 簽 名 確 認 之 參 加 者 健 康 狀 況 良 好，並 適 合

作 已 報 名 的『 獨 木 舟 旅 程 』活 動。 本 人 或 本 人 簽 名 確 認 之 參 加 者 定

必 遵 守 營 地 守 則 及 明 白 獨 木 舟 旅 程 會 有 一 定 之 風 險 並 會 小 心 進 行

活 動 及 服 從 導 師 指 示 ， 以 免 發 生 意 外 。  




